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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2025年硕博连读研究生遴选工作实施细则 

一、总体原则 

根据《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硕博连读研究生遴选工作实施办法

（中地大京研发[2022]16 号）》，结合我院研究生教育实际情况，特

制定本实施细则。 

硕博连读是指从我校在读的优秀硕士研究生中选拔具备硕士-博

士连续培养条件的学生，在达到相关要求，经考核合格，被确定为正

式博士研究生后进行硕博统筹培养的一种培养模式。 

二、申请条件 

(一)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祖国，

志存高远，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无违规违纪处分。 

(二) 申请人须是我校在读的研二、研三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三) 申请的学科专业原则上应为申请者所学或相近学科专业。 

(四) 无重修科目且学位课成绩不低于 70 分。 

(五) 申请者具有较强的创新精神和科研工作能力。 

★ 



（1） 学术型研究生硕士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地大第一单位）

发表过与所学或申报学科专业相关的 SCI 学术论文一篇或以第一

完成人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发明专利导师第一，申请人第

二署名，可等同该学生为第一完成人）； 

（2） 专业型研究生申请学术型博士：硕士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

（地大第一单位）发表过与所学或申报学科专业相关的 SCI 学术

论文二篇，以第一完成人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等同 SCI 论文（发

明专利导师第一，申请人第二署名，可等同该学生为第一完成人）。

排名非第一位作者的共同作者不作为第一作者认定。 

（3） 专业型研究生申请专业型博士：硕士在读期间以第一作者

（地大第一单位）发表过与所学或申报学科专业相关的 SCI 学术

论文一篇或以第一完成人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一项（发明专利导

师第一，申请人第二署名，可等同该学生为第一完成人）。排名

非第一位作者的共同作者不作为第一作者认定。 

(六) 科研成果截止日期为录取当年的 3 月 31 日。 

三、遴选程序 

（一）书面申请 

研究生须在规定时限内向要就读博士的所在培养单位提出申请，

并按要求提交相关书面材料。 

（二）资格审核 

学院对申请者进行材料及资格审核。 

（三）综合复试 

按照学院复试方案对符合初审条件的研究生统一复试，经综合考



评，决定是否录取。 

（四）上报审定 

根据申请人的综合考核和体检结果等作出综合排名，在规定时间

将拟录取名单上报研究生院审定。 

（五）网上公示 

研究生院将拟录取名单进行网上公示，公示 10 个工作日。 

（六）录取 

公示期满，研究生院公布录取名单。 

四、其他说明 

(一) 申请者必须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凡弄虚作假、

伪造篡改、学术不端、违反考核规定者，一经发现即取消申请资格并

按学校相关规定处理，直至追究相关法律责任。 

(二) 硕博连读生获得博士入学资格后，不再保留硕士学籍。 

(三) 获得硕博连读资格的研究生，不颁发硕士毕业证书，不授

予硕士学位。 

(四) 涉及跨专业、跨学院申请硕博连读的研究生，应满足拟申

请专业所在学院的相关要求。 

(五) 对于硕博连读生，在博士入学 2 年后，可申请博士转硕士。

申请批准后，按照原来的硕士研究生身份进行培养，详见《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博士研究生转为硕士研究生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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